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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青西新管办字〔2021〕44 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关于印发青岛西海岸新区城乡环卫一体化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大功能区管委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、管

委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，驻区各单位：

《青岛西海岸新区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办法》已经管委研究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
2021 年 7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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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推进全区城乡环卫一体化深入开展，健全巩固农

村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结合本区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坚持政府主导、村民参与、因地制宜、城乡统筹的

原则，实行区、镇街（含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，下同）、村（居）

分级负责，部门协同推动。

第三条 组建管委分管领导任组长的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领

导小组，成员由镇街、相关部门单位分管负责人组成。领导小组

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城市管理局（水务局），统筹协调全

区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工作。

镇街成立相应机构，由专人负责，承担辖区内城乡环卫一体

化具体管理工作。村（居）两委负责人是辖区内城乡环卫一体化

工作管理责任人。

区宣传、财政、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、交通、商务、生态环

境、综合执法等成员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。

第四条 坚持以人为本，尊重群众意愿，把城乡环卫一体化

与村规民约、乡村文明结合起来，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，鼓

励、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。

第五条 镇街、村（居）应按照《关于加快推进全区城乡环

卫一体化工作的意见》（青黄政发〔2014〕37 号）的规定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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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（居）全域，特别是主干道两旁可视范围内、村（居）内大街

小巷及路边、沟渠、湾塘、屋后、废弃院落等区域进行一体化整

治，彻底清除“三大堆”，拆除乱搭乱建。生活垃圾四分类集中

投放点、集中收集房（站）、垃圾桶（箱）等环卫设施干净完好，

严禁灰渣、农业废弃物等非生活垃圾入桶，实行“户集、村收、

区清运、区处理”的收运处置模式，生活垃圾日产日清。农村生

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%。

第六条 按照《青岛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，建立农村

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，推广复制成功经验。农户家庭两

分类桶配备齐全，村（居）四分类集中投放点配备合理、规范，

鼓励建设密闭式集中收集房（站），村（居）生活垃圾采取上门

收集。按照标准配备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员，定时上岗。开展农村

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减量和资源回收利用工作，探索建设农业有机

废弃物、厨余（餐厨）垃圾就地处理设施。

第七条 按照干管分离、市场运作、效能优先的原则，深入

推行环境卫生市场化运作，由镇街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确定辖区

内养护作业单位，做好职责范围内环境卫生日常养护工作。

第八条 镇街应采取公开招投标方式，引进培育有实力、专

业化的养护作业单位，建立保洁队伍，从事所辖区域的卫生保洁

和生活垃圾收集工作。

镇街应在不增加镇街、村（居）两级财政负担的情况下，探

索建立财政扶持、社会投入、市场运作等多元化村（居）生活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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圾集中治理投入机制。放开村（居）环卫保洁市场，鼓励各类社

会资金投资建设运营村（居）生活垃圾收运设施，并获得合理收

益。

第九条 养护作业单位要配备统一的生活垃圾收集车辆、生

活垃圾收集容器、保洁员作业工具和服装等，做到标识、装备规

范化管理，并以村（居）户数为依据，按每 100 户不少于 1 人的

标准配备保洁人员。

第十条 村（居）保洁制度、保洁人员、责任区域和质量要

求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群众监督。保洁员上岗时应着工作标志服，

衣着整洁，劳动工具齐全，安全标志旗明显。要按时上下班，上

午作业时间 8：00-11：00，下午作业时间 13：30-17：30。

第十一条 建立区、镇街、村（居）三级环境卫生资金投入

机制。根据镇每户 300 元/年、街道每户 360 元/年的标准补贴。

其中，区财政对镇给予 70%补贴，对街道给予 60%补贴，剩余部

分由镇街补齐。

区财政承担部分的 60%按季度发放，剩余 40%根据季度考核

结果，按照户数、季度考评成绩、生活垃圾分类投入 3: 3: 4 的

权重测算，全区统筹分档发放。考核结果达不到 80 分的，不予

发放。

城乡环卫一体化奖补资金专款专用，主要用于环卫设施建设、

环卫设备配置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等方面。各镇街于每年 6 月底

前，将上一年度城乡环卫一体化奖补资金使用说明及发票报区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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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管理局（水务局），区城市管理局（水务局）会同区财政局进

行核实。发现滞留、截留、挪用城乡环卫一体化奖补资金的，每

发现一次，分别按滞留、截留、挪用奖补资金额的 2 倍、3 倍、

4 倍扣除，所缺补贴资金部分由镇街自行负担。

第十二条 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奖补的范围为全区未进行改

造和正在搬迁的村（居），已经回迁完毕的村（居）不在补贴范

围之内。

第十三条 由开发区公安分局、黄岛公安分局会同各镇街对

实施补贴的实有常住人口户数进行认定，区财政补贴以最终认定

户数为准。

第十四条 根据《关于征收城镇生活垃圾处置费的通知》（青

西新发改【2017】178 号）的规定，按照“谁污染、谁治理，谁

受益、谁付费”的原则，镇街驻地规划范围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、

个体经营者、集贸市场等，按照每吨 210 元标准收取生活垃圾处

理费。

第十五条 区城市管理局(水务局)负责按照《关于加快推进

全区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的意见》（青黄政发〔2014〕37 号）

的要求，对各镇街城乡环境卫生一体化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、综

合整治、机制建立和管理实效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。各镇街、村

（居）应制定相应的考核办法，形成区、镇街、村（居）三级监

督考核体系，实现对全区城乡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全过程实时监

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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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城乡环卫一体化考核结果向镇街通报，并以公告

的形式在《青岛西海岸报》等区相关新闻媒体发布，同时报工委、

区人大、管委区政府、区政协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。

建立末位约谈制度，约谈制度与青岛市等上级考核（含省、

市城乡环卫一体化第三方暗访，国家、省、市抽查，省、市城乡

环卫一体化群众满意度电话调查评价）成绩同时间关联。区考核

成绩进入同等条件考核区（市、县）前 30%的，不约谈；未进入

前 30%，约谈在区当月考核成绩后三名的镇街主要领导，并在区

城管委会议上表态发言；连续两次在区当月考核成绩后三名的镇

街，在电视台作表态发言。

城乡环卫一体化考核结果与奖补资金挂钩，每扣 1 分扣奖补

资金 2000 元。扣除奖补资金纳入 40%的季度奖补，统筹使用。

第十七条 区广播电视台等相关单位，要加大对城乡环卫一

体化工作的宣传和问题的曝光力度。各镇街要采取灵活多样、群

众喜闻乐见的方式，开展全方位、多层次的宣传教育，形成全社

会人人参与支持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的浓厚氛围，提高社会知晓

率和群众满意度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区城市管理局（水务局）负责解释，自

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2021 年 7月 7 日印发


